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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年度：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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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日期：2026年5月20日


根据《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6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湛财绩〔2026〕2号）要求，我单位及时布置自评，成立自评工作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认真开展自评自查工作，经查阅、核实有关账务及项目等执行情况，填写自评表格并综合分析，形成本评价报告。现将2025年度湛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本级整体支出绩效自我评价报告如下：
1、 单位基本情况
（1） 单位机构设置、部门职能情况
我局属湛江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单位性质为机关单位，内设办公室、机关党委、政策法规科、粮食和物资储备调控科、安全仓储与科技科、监督检查科6个职能科室。下设5个直属分局：赤坎分局、霞山分局、麻章分局、坡头分局、东海分局；3个直属二类事业单位：广东省湛江北站国家粮食储备中转库、湛江市粮食储备中心库、湛江市军粮供应中心站。
2025年末共有在职人数155人，其中行政在编44人，事业在编65人，雇员2人，合同工44人；退休人数208人。
主要职能是：1.起草有关规范性文件及相关政策。研究提出全市粮食流通和物资储备体制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2.研究提出全市地方粮食(含食用植物油，下同)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品种目录的建议。负责市级(含市辖区，下同)储备粮、储备物资的行政管理，指导全市地方储备粮、储备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落实有关动用计划和指令。拟订地方储备粮和储备物资的总量计划。指导监督重要商品和物资的政府订购和储备工作。3.统筹推进落实粮食安全政府责任制和相关考核工作。监测市内外粮食和储备物资供求变化并预测预警，承担全市粮食流通宏观调控的具体工作。承担军粮供应管理工作。4.负责对管理的政府储备、企业储备以及储备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负责粮食收购、储存等环节质量安全和原粮卫生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全市粮食库存检查工作。5.拟订全市粮食流通设施和物资储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县(市)相关粮食流通设施和物资储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有关粮食流通设施和物资储备基础设施财政投资项目。6.组织开展粮食和物资储备仓储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全市粮食行业和物资储备安全生产工作。7.负责粮食流通行业管理，制定行业发展规划、政策，执行上级部门关于地方粮食流通和物资储备有关标准、粮食质量标准，制定有关技术规范并监督执行。8.完成市委、市政府以及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我局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是完成职能内工作以及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和市委、市政府交办工作，重点落实储备粮油、应急重要物资和储备物资收储、管理、轮换和日常驻军部队军供粮油管理工作，稳定辖区内粮油市场价格波动，筹措和管理粮食风险基金和粮油各项补贴资金，确保辖区内粮食安全。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5年，我局认真落实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政府粮食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法规，确保我市粮食流通、监督、总量平衡，按时按质完成市级储备粮19.9万吨、市级储备植物油1880吨、市级储备食盐2200吨、代储县市植物油1420吨、冻猪肉**吨（涉密）收储任务和轮换任务，按时按质完成应急救灾物资采购计划，确保我市粮油市场价格平稳，粮油质量数量安全，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最终保障我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5年度我局预算数17176.1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数2956.29万元，项目支出预算数14219.87万元。2025年决算17049.22万元（剔除新增一般债券1881.11万元、中央和省下达的救灾资金145.44万元），年末结转结余0元，整体支出完成率100%，资金支出率99.26%。我局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控制支出，各重点项目均已按时按质完成，2025年收支平衡，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高。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小组情况。成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由局长唐玉亮任组长,副局长李贤忠任副组长，有关科室、部门负责人及业务人员为组内成员，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严格抓好绩效评价的组织、自评、监督等工作。
（二）自评工作过程。评价工作小组认真开展自评自查工作，同时布置下属行政事业单位开展自评工作，通过对制度建立情况、部门整体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资金使用情况、项目绩效表现情况进行自我评价，了解资金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资金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有效，检验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及时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措施，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完善工作机制，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本部门履职及履职效益情况良好。一是制度建立健全，并有效实施；二是对各项支出严格按照预算额度进行控制、努力节约经费；三是及时对各下属单位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各项工作均能够按时完成，且质量较高；四是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效果达到了预期。
（三）自评材料报送时间及质量。通过资料收集、绩效评价、工作总结及撰写报告等几个阶段，我局认真、准确填写自评数据表，形成详实的自评报告，并在2026年5月30日之前按时完成自评工作，并对所报送自评材料真实性、完整性、一致性、规范性负责。
（四）自评材料报送及公开一致情况。我局所报送的自评报告、数据表、评分表均已按规定在我局门户网站公开（网址为https://www.zhanjiang.gov.cn/ls/），与公开的自评报告、数据表、评分表一致。
三、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果
2025年，我局认真落实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政府粮食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法规，辖区内储备粮油充足、质量达标，粮油价格平稳，顺利完成2025年度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工作。我局在2025年度内履行职责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及其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自评分97.5分。
（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
    对照《整体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逐项分析各指标完成情况。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20分）
2025年实际库存市级储备粮（折合原粮）25.23万吨、市级储备植物油1882.3吨、代储县级植物油1420.5吨、市级储备食盐2714.93吨（以上数据统计节点为2025年12月末)，储备粮油质量数量安全，顺利完成年初绩效指标。得20分。
2.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20分）
2025年我市粮油市场没有出现哄抢粮食或断供的情况，辖区内储备粮油充足、质量达标，粮油价格平稳，市场稳定供应率达100%。得20分。
3.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5分）
2025年预算批复17176.17万元，决算17049.22万元（剔除新增一般债券1881.11万元、中央和省下达的救灾资金145.44万元），资金支出率99.26%。得4分。
4.预算编制（2分）
2025年我局无新增预算项目，无需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得2分。
5.预算执行（7分）
2025年我局没有发生预算调剂，所有资金专款专用，资金使用符合要求，财务管理规范。得4分。2025年度内控评价得分94.75分，等级为优。得3分。
6.信息公开（3分）
我局2025年预算和2024年决算均在财政批复20日内向社会公开，在我局门户网站上财政预决算专栏公开，公开的报告真实、规范，和预决算数据一致。2025年绩效目标、绩效自评资料已按规定在我局门户网站公开。得3分。
7.绩效管理（20分）
我局出台了《湛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所属企事业单位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及时对下属单位绩效考核情况进行复查和考评。对财政局反馈的绩效自评存在问题及时整改并形成整改报告，将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于日常财务管理中，出台《湛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务管理制度》等相关7个相关内控制度，不断完善资金使用规范。上年度我局整体支出绩效得分为93分，评价结果等级为“优”。得20分。
8.采购管理（10分）
我局政府采购严格按照市财政局有关规定执行，出台《湛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报财政局备案并严格落实。2025年我局政府采购项目共10个，其中2个项目属于公开招标项目，8个是电子卖场项目。2个公开招标项目的采购意向均及时、充分公开，中标后及时签订合同并备案。2025年我局政府采购无投诉事项。已开通政府采购网站电子章。所有采购项目均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中小企业份额达100%。我局无食堂，没有食堂采购扶贫产品份额要求，工会采购扶贫产品预留份额为5250元，实际完成采购金额6095元，完成度100%。所有订单均已完成信用评价。得10分。
9.资产管理（10分）
我局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符合标准。2025年存在租金超过3个月上缴的情况扣1分。每年末进行一次资产盘点，形成盘点报告。2025年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与财务账、资产实物相符。出台《湛江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在用固定资产占比高，资产利用率高。审计发现存在租金收入未及时上缴问题正在整改中，扣0.5分。得8.5分。
10.运行成本（3分）
   我局2025年公用经费预算399.19万元，决算302.46万元；2025年三公经费预算9.5万元，决算3.32万元。决算数均小于预算数，严格控制运行成本预算内开支。得3分。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
无。
（四）改进措施
无。
四、其他自评情况
无。
